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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興利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之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
三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3 702,955 707,558

銷售成本 (536,137) (545,965)

毛利 166,818 161,593

其他收入 5,747 8,376

其他收益淨額 8,662 4,701

分銷費用 (26,186) (23,602)

行政費用 (131,791) (122,376)

經營溢利 23,250 28,692

融資成本 (158) (233)

應佔合營企業溢利減虧損 – (225)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 (144)

除稅前溢利 4 23,092 28,090

所得稅 5 (5,390) (5,373)

本期溢利 17,702 2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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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股東 18,877 22,499

 非控股權益 (1,175) 218

本期溢利 17,702 22,717

中期股息 18,075 18,075

每股中期股息 港幣3仙 港幣3仙

每股盈利 6

 －基本及攤薄 港幣3.13仙 港幣3.73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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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損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溢利 17,702 22,717

本期其他全面收入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為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的
  匯兌差額（無稅項影響） 2,990 2,694

本期全面收入總額 20,692 25,411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股東 21,791 25,085

 非控股權益 (1,099) 326

本期全面收入總額 20,692 25,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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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7
－物業、機器及設備 271,721 263,146
－投資物業 6,040 6,040
－經營租約下自用租賃土地權益 4,118 4,180

281,879 273,366
無形資產 1,860 1,860
其他金融資產 16,770 10,920
遞延稅項資產 9,886 9,217

310,395 295,363

流動資產
交易證券 177,894 180,619
存貨 193,673 209,113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8 255,091 191,170
已抵押銀行結餘 20,174 18,01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73,773 196,507

820,605 795,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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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未經審核（續）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9 222,602 203,738
銀行貸款 10,387 12,136
本期應付稅項 11,346 8,033

244,335 223,907

流動資產淨額 576,270 571,519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886,665 866,882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61 261
長期服務金準備 3,394 3,581

3,655 3,842

資產淨值 883,010 863,04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0 46,994 46,994
儲備 818,293 796,502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總值 865,287 843,496

非控股權益 17,723 19,544

權益總值 883,010 86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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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股本
股本
溢價

實繳
盈餘賬

匯兌
儲備

中國
法定儲備

保留
溢利 合共

非控股
權益 權益總值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四年
 四月一日之
 結餘 46,994 18,737 53,891 25,711 9,848 688,315 843,496 19,544 863,040

截至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
 權益變動：

本期溢利 – – – – – 18,877 18,877 (1,175) 17,702

其他全面收入 – – – 2,914 – – 2,914 76 2,990

全面收入總額 – – – 2,914 – 18,877 21,791 (1,099) 20,692

儲備轉撥 – – – – 28 (28) – – –

已付股息 – – – – – – – (722) (722)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之
 結餘 46,994 18,737 53,891 28,625 9,876 707,164 865,287 17,723 88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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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股本
股本
溢價

實繳
盈餘賬

匯兌
儲備

中國
法定儲備

保留
溢利 合共

非控股
權益 權益總值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三年
 四月一日之
 結餘 46,994 18,737 53,891 27,159 9,074 704,790 860,645 19,730 880,375

截至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
 權益變動：

本期溢利 – – – – – 22,499 22,499 218 22,717

其他全面收入 – – – 2,586 – – 2,586 108 2,694

全面收入總額 – – – 2,586 – 22,499 25,085 326 25,411

儲備轉撥 – – – – 273 (273) – – –

已付股息 – – – – – – – (1,168) (1,168)

於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之
 結餘 46,994 18,737 53,891 29,745 9,347 727,016 885,730 18,888 904,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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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 1,647 9,396

繳付稅項 (2,757) (2,848)

經營業務活動之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1,110) 6,548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18,877) 21,989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2,629) (3,10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 (22,616) 25,435

於四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96,507 184,031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 (118) 2,198

於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73,773 211,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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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業績是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包括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

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並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獲授權刊發。

除了預期會在二零一四╱二零一五年年度財務報表中反映的會計政策修訂外，本中期財
務業績已按照二零一三╱二零一四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的相同會計政策編製。這些會
計政策的修訂詳情載於附註2。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管理層需在編製中期財務業績時作出會對政策的應用和
本年度截至現在為止的資產、負債及收支的列報金額造成影響的判斷、估計和假設。實
際結果可能有別於估計金額。

本中期財務業績乃未經審核，但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已作出審閱。

雖然以早前呈報資料載列於中期財務業績內的有關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
年度的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在該財政年度的法定財務報表，但這些財務資料均取
自這些財務報表。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法定財務報表可於本公司的註
冊辦事處索取。核數師已在其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的報告中對這些財務報表發表了
無保留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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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的修訂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於本集團及本公司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多項修訂及一項新詮釋。其中，下列改變與本集團的財務報表具有關係：

－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抵銷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
－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本）「非金融資產的可收回金額披露」

本集團並未採納任何尚未於本會計期間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抵銷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釐清《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的抵銷標準。由於該修訂與
本集團已採納的政策一致，故對本集團的中期財務業績並無任何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本）「非金融資產的可收回金額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之修訂修改已減值非金融資產的披露規定。其中，修訂擴大對
可收回金額按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的已減值資產或已減值現金產生單位的披露規定。採
納該修訂對本集團的中期財務業績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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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
本集團以分部管理業務，而分部則以業務範圍劃分。本集團按照向本集團最高層管理人
員就資源分配和績效評估之內部匯報資料方式列報以下六個須報告分部。概無經營分部
已經匯總，形成以下須報告分部。

玩具 : 玩具製造、銷售及分銷。
電腦製品 : 電腦製品製造及銷售。
家庭用品 : 家庭用品製造、銷售及分銷。
時計 : 鐘錶，電子產品及禮品製造、銷售及分銷。
投資 : 投資於債券及股本證券、結構性產品及管理基金。
其他 : 出租物業以產生租金收入及物業升值所得長遠收益。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提供予本集團最高層管理
人員用作資源分配和分部績效評估的本集團須報告分部之資料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玩具 電腦製品 家庭用品 時計 投資 其他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來自外界客戶收入 321,895 117,761 81,687 181,612 – – 702,955

分部間的收入 – – – – – – –

須報告分部收入 321,895 117,761 81,687 181,612 – – 702,955

須報告分部
 溢利╱（虧損） 12,685 8,871 2,379 (1,227) 6,795 220 29,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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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玩具 電腦製品 家庭用品 時計 投資 其他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須報告分部資產 370,301 184,043 120,218 169,997 198,068 50,271 1,092,898

須報告分部負債 125,642 29,229 38,678 46,329 – 10,481 250,359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玩具 電腦製品 家庭用品 時計 投資 其他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來自外界客戶收入 323,450 147,470 60,286 176,352 – – 707,558

分部間的收入 – – – – – – –

須報告分部收入 323,450 147,470 60,286 176,352 – – 707,558

須報告分部
 溢利╱（虧損） 8,863 15,895 (705) (658) 1,873 456 25,724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玩具 電腦製品 家庭用品 時計 投資 其他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須報告分部資產 348,492 191,677 125,687 154,756 198,636 51,148 1,070,396

須報告分部負債 103,023 27,394 41,076 49,980 – 12,206 233,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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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須報告分部溢利，資產及負債的對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溢利

須報告分部溢利 29,723 25,724

應佔合營企業溢利減虧損 – (225)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 (144)

未分配企業收入及費用 (6,631) 2,735

除稅前綜合溢利 23,092 28,090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須報告分部資產 1,092,898 1,070,396

分部間應收款抵銷 (19,434) (19,383)

1,073,464 1,051,013

遞延稅項資產 9,886 9,217

未分配企業資產 47,650 30,559

綜合總資產 1,131,000 1,090,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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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負債

須報告分部負債 250,359 233,679

分部間應付款抵銷 (19,434) (19,383)

230,925 214,296

本期應付稅項 11,346 8,033

遞延稅項負債 261 261

未分配企業負債 5,458 5,159

綜合總負債 247,990 227,749

(c) 地區分部資料
下列載列本集團來自外界客戶收入之地區分佈資料。客戶之地區分佈是基於貨品
送運地。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來自外界客戶收入
香港（藉地） 33,115 32,745

北美洲 355,147 341,378

英國 130,288 125,963

歐洲（英國除外） 84,289 84,837

亞洲（中國大陸及香港除外） 33,775 68,818

中國大陸 29,975 10,563

其他 36,366 43,254

669,840 674,813

702,955 707,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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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a) 融資成本
須於五年內償還之銀行貸款利息 158 233

(b) 其他項目
折舊 13,294 14,117

租賃土地權益之攤銷 62 157

出售固定資產收益淨額 (169) (21)

交易證券已變現及未變現（收益）╱虧損淨額 (4,890) 628

僱員成本 222,107 231,830

利息收入
 －交易證券 (604) (555)

 －銀行存款 (360) (265)

 －其他借款 (45) (29)

租金收入 (431) (413)

股息收入 (1,301) (1,942)

賬款減值虧損回撥 (4,9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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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4,691 2,643

本期稅項－香港以外地區 1,368 3,070

遞延稅項 (669) (340)

5,390 5,373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按估計年度有效稅率16.5%

（二零一三年：16.5%）計算。香港以外地區的附屬公司稅項同樣使用預期相關國家將予
應用的估計年度有效稅率計算。

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期間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港幣18,877,000元（二零一三年：港
幣22,499,000元）與期間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602,491,000股（二零一三年：
602,491,000股）計算。

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並未有具備潛在攤薄影響的股份。因
此，本期間及去年同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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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固定資產
於本期間，本集團之固定資產變動如下：

物業、機器
及設備 投資物業

經營租約下
自用租賃
土地權益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
 之賬面淨值 263,146 6,040 4,180 273,366

增加 20,992 – – 20,992

出售 (28) – – (28)

折舊及攤銷 (13,294) – (62) (13,356)

匯兌調整 905 – – 905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之賬面淨值 271,721 6,040 4,118 281,879

8.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包括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已扣除呆壞賬之準備），有關於結算日
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以發票日期計算
三個月以內 190,138 149,791

三個月後但六個月內 34,835 7,704

六個月以上 115 –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225,088 157,495

按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 30,003 33,675

255,091 191,170

給予顧客之信貸條款各異，一般按個別顧客之財政狀況衡量。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一般
由發單日期起計九十天內到期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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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包括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有關於結算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以發票日期計算
一個月以內 28,499 47,491

一個月後但三個月內 20,362 6,603

三個月以上 1,037 1,327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49,898 55,421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172,704 148,317

222,602 203,738

其中包括客戶預付款之所有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預期於一年內償還或確認為收入。

10. 股本

股數 金額
千股 港幣千元

法定股本：
每股0.01美元之股份 1,000,000 78,000

已發行及實收股本：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602,491 46,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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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計量
(a) 以公允價值列賬的金融工具

公允價值階層
下表呈列本集團金融工具於結算日按經常性基準計量的公允價值，並分類為《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允價值計量」所界定的三級公允價值階層。將公允價值
計量分類的等級乃經參考以下估值方法所用輸入數據的可觀察性及重要性後釐定：

－ 第一層級估值：僅使用第一層級輸入數據（即於計量日期相同資產或負債於
活躍市場的未經調整報價）計量的公允價值

－ 第二層級估值：使用第二層級輸入數據（即未能達到第一層級的可觀察輸入
數據）且並非使用重大不可觀察輸入數據計量的公允價值。不可觀察輸入數
據為市場數據欠奉下的輸入數據

－ 第三層級估值：使用重大不可觀察輸入數據計量的公允價值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的公允價值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的公允價值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公允價值計量分類為 公允價值計量分類為

第一層級 第二層級 第一層級 第二層級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常性公允價值計量
資產
交易證券
 －上市債券及股本證券 61,391 61,391 – 51,114 51,114 –

 －非上市管理基金、
   債券及結構性產品 116,503 – 116,503 129,505 – 129,505

177,894 61,391 116,503 180,619 51,114 129,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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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價值階層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概無轉移第一層級及第二層級之金
融工具。本集團之政策為，於本財政期間結算日發生公允價值階層間轉移時對其
進行確認。

公允價值估算
上市股本證券及上市債券之公允價值按結算日之市場報價計算，且未有扣除交易
成本。

非上市管理基金及非上市債券之公允價值是根據金融機構之報價為依據。

結構性產品之公允價值是以貼現現金流量法或定價模式估計出來。當採納貼現現
金流量法，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是以管理層之最佳估計為依據，而貼現率為於結算
日之類似工具的市場有關利率。當採納定價模式，輸入之資料是以於結算日之市
場有關數據為依據。

(b) 未有以公允價值入賬之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
除應收╱付附屬公司款外，所有金融工具均按與公允價值相若的金額於二零一四
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列賬。因應收╱付附屬公司款並無抵
押、免利息及無固定還款期限，故披露其公允價值並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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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承擔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不可解除的經營租約在日後應付之最低租賃付款
總數如下：

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土地及 土地及
建築物 其他 建築物 其他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 8,355 1,843 8,566 1,435

一年後但五年內 5,867 1,951 4,961 1,528

14,222 3,794 13,527 2,963

13. 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主要管理人員薪酬（包括付予本公司董事的款項）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短期員工福利 8,562 13,128

離職後福利 652 803

9,214 13,931



23 興利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一五年中期報告

23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持續面對困難及不明朗之經營環
境。於本期間之營業額為港幣703,000,000元，較去年之港幣708,000,000元輕微
下跌。然而，股東應佔溢利為港幣18,900,000元，而去年同期為港幣22,500,000

元，下跌16%。經營業績之進一步分析詳述如下。

由於玩具業界競爭激烈，玩具部只能於緊絀之邊際利潤下經營，儘管如此，本部門
於回顧期間仍錄得理想業績，此乃因改善經營效率而節省成本所致。營業額與去年
的水平相若，為港幣322,000,000元，而經營溢利為港幣12,700,000元，則較去年
之港幣8,900,000元增加43%。

於不理想之經營環境下，電腦製品部之業績持續倒退，致使其邊際利潤再度下降。
營業額由去年同期之港幣147,000,000元，下跌20%至港幣118,000,000元，而經
營溢利則由去年之港幣15,900,000元下跌至港幣8,900,000元。

隨著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銷售量增加，家庭用品部錄得的業績
較去年同期理想。營業額由去年之港幣60,000,000元增加35%至港幣82,000,000

元。經營溢利為港幣2,400,000元，而去年則為經營虧損港幣700,000元。

時計部之經營業績與去年相若。營業額增加3%至港幣182,000,000元，經營虧損
為港幣1,200,000元，而去年則錄得經營虧損港幣700,000元。

於本期間，本集團錄得交易證券已變現及未變現淨收益港幣4,900,000元，而去年
同期則錄得淨虧損港幣600,000元。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之交易
證券，由本財政年度初之港幣181,000,000元減至港幣178,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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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現能力、財務資源及資金
本集團一直謹慎管理其財務資源。如同過往，本集團持續維持良好現金流動狀況。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現金盈餘為港幣194,000,000元（於二零一
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215,000,000元）。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為港幣821,000,000元（於二零
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795,000,000元）。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為港幣
255,000,000元（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191,000,000元）及流動負
債為港幣244,000,000元（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224,000,000元），
其中包括按揭貸款結餘港幣10,000,000元（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12,000,000元）是以本集團賬面值港幣34,000,000元（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
日：港幣35,000,000元）之物業作擔保。若干交易金融資產及銀行存款合計為港幣
177,000,000元（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108,000,000元）已抵押給銀行
以擔保本集團的銀行備用信貸。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代表本集團變現能力之營運資金比率（即流動資產與流
動負債比率）為3.36倍，而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則為3.54倍。另代表公司短期
變現能力之速動比率（即應收賬款，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與流動負債比率）由二零一
三年九月三十日之1.7倍，減至1.63倍。

前景及展望
由於市場環境持續困難及相對疲弱之訂單情況，我們預期本財政年度下半年之營業
額及邊際利潤將承受重壓。玩具部及家庭用品部預期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將會維持穩定之表現。電腦製品部則面對極具挑戰的經營環境，可是，我
們期望該部門能在餘下六個月可獲盈利。然而，時計部仍須在困難的經營環境下努
力爭取獲得盈利。

儘管如此，管理層仍然相信本集團之核心業務將於本財政年度下半年錄得盈利。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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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兌風險
本集團面對之外幣風險主要來自以外幣為單位之買賣交易，如人民幣、美元及英
鎊。本集團常以遠期外匯期貨合同對沖匯兌風險。

股息
董事會宣佈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中期股息為每股港幣3仙（二零一
三年：港幣3仙）。股息總數為港幣18,000,000元（二零一三年：港幣18,000,000

元），乃根據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本中期業績宣佈前之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已發行股份之數目而作計算。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五日（星期四）派發
予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三）登記在股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確定符合資格可獲派發中期股息之人士，本公司將由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星期二）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
過戶登記手續。如欲符合資格可獲派發中期股息，請各股東最遲於二零一四年十
二月二十九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將所有股票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交香
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
司，以辦理過戶手續。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六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自採納該計劃後並無授予購
股權。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
參與任何安排可使本公司董事，或其配偶或十八歲以下之子女透過購買本公司或任
何其他企業之股份或債券，而獲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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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首席行政人員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證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遵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本公司存置之登記冊
顯示，或按照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列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以其他方式向本公司及聯交所具報，本公司董事及首席行政人員
對本公司及其關聯公司（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份）擁有之股份、相關
股份及債券證權益及淡倉如下：

已發行股份權益
（每股0.01美元之本公司股份）

股份數目 佔發行股份
百分率董事 個人權益 配偶權益 其他權益 合計

張曾基 1,897,500 830,000 143,216,297
（附註(i), (ii), 

(iii)及(iv)）

145,943,797 24.22%

R Dorfman 51,471,000 – – 51,471,000 8.54%

鄧敬雄 500,000 2,000,000
（附註(iv)）

2,500,000 0.41%

附註：

(i) 本公司之85,538,356股為一家族信託基金所擁有，而張曾基博士為該基金之受益人。

(ii) 本公司之37,455,308股為另一家族信託基金所擁有，而張曾基博士為該基金之創立人。
其配偶及家族成員為該基金之受益人。

(iii) 本公司之20,222,633股股份權益由張曾基博士與其他家族成員共同擁有。

(iv) 鄧敬雄先生為Seasons Treasure Holdings Limited （「STH」）之董事，而該公司擁有本公
司之2,000,000股股份。張曾基博士及其配偶亦為STH之董事，而STH為附註(ii)所述之家
族信託基金所擁有。

上述所有權益均為好倉。

除上述者外，遵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備存的登記冊顯示，或按照標準守
則以其他方式向本公司具報，本公司董事或首席行政人員，或任何他們的配偶或未
滿十八歲的子女均沒有擁有本公司或其關聯公司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證的權益
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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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證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除上述「董事及首席行政人員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
證權益及淡倉」披露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存置之登記冊所示，
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權益之股東記錄如下：

已發行股份權益
（每股0.01美元之本公司股份）

股份數目 佔發行股份
百分率附註 個人權益 配偶權益 其他權益 合計

主要股東

伍瑤芝 (i) 830,000 107,658,489 37,455,308 145,943,797 24.22%

Goldfinch Cook Investments 

 Ltd (「GCIL」) (ii) 85,538,356 – – 85,538,356 14.20%

HSBC International Trustee 

 Ltd (「HIT」) (ii) – – 122,993,664 122,993,664 20.41%

其他人士

Sheri Tillman Dorfman (iii) – 51,471,000 – 51,471,000 8.54%

Gershon Dorfman 37,740,799 – – 37,740,799 6.26%

Lydia Dorfman (iv) – 37,740,799 – 37,740,799 6.26%

Moral Excel Holdings Ltd 

 (「MEH」) (ii) 35,455,308 – 2,000,000 37,455,308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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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伍瑤芝女士為張曾基博士之配偶，其全部之股份權益為145,943,797股與張曾基博士載
列在「董事及首席行政人員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證權益及淡倉」之權益相同。

(ii) GCIL乃一間由家族信託基金所擁有之公司，由於GCIL持有本公司股份85,538,356股，
故該信託基金如以上「董事及首席行政人員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證權益及淡倉」所
述，對該等股份擁有權益。MEH乃一間由另外一家族信託基金所擁有之公司，由於MEH

及其附屬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37,455,308股，故該信託基金對該等股份擁有權益。HIT

則因其為該兩間信託基金之信託人關係而被視作對該等信託基金擁有的122,993,664股
擁有權益。

(iii) Sheri Tillman Dorfman太太為Robert Dorfman先生之配偶，此等股份權益與Robert 

Dorfman先生載列在「董事及首席行政人員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證權益及淡倉」之
權益相同。

(iv) 此等股份權益與Gershon Dorfman先生擁有之股份權益相同。

上述所有權益均為好倉。

除上述者外，本公司並無獲具報任何其他須記錄在遵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

條備存的登記冊的權益。

僱員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員工人數分別於香港二百四十人（二零一三
年：二百四十七人），中國大陸四千三百二十九人（二零一三年：五千五百零九
人）及歐洲七十七人（二零一三年：八十二人）。於回顧期間總員工成本為港幣
222,107,000元（二零一三年：港幣231,830,000元）。本集團確保其員工之薪酬福
利具有市場競爭力，並按員工之表現，經驗及同業之現行慣例釐定員工薪酬。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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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向董事會匯報，現時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委員會主席吳梓堅先
生、李大壯先生及葉文俊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與本集團的高級管理人員及外聘核
數師定期會面，以討論審計事項及檢討本集團內部監控系統的成效。本公司審核委
員會已審閱本中期報告。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委員會主席吳梓堅先生、葉文俊先生及一名
執行董事－鄧敬雄先生組成。薪酬委員會之職權範圍已載於本公司之網頁內。

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由兩名執行董事－委員會主席Robert Dorfman先生和張曾基博士，以
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大壯先生、葉文俊先生及吳梓堅先生組成。提名委員
會的主要角色為制定政策以提名董事；檢討董事會的架構、人數及組成；以及就委
任或重新委任董事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遵照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列之
《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規定，惟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按特定任期委
任，這與守則條文第A.4.1條有所偏離。然而，獨立非執行董事須根據本公司細則
輪值告退。於此，本公司認為有充足的措施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不遜於企業
管治守則之標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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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其條款不遜於標準守則。經向本
公司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他們已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自訂有關董
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承董事會命
主席

Robert Dorfman

香港，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